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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章節 頁次 原內容 修正後內容 
1 十一、本案政策公告初審作業 

（二）第二階段：審查可行

性評估報告階段 

6.評定合格申請人： 

 

P.11 (5) 就「政策公告初審作業審查可行性評估報

告階段評分結果統計表」（附件六），以序位

總和最低者為合格申請人；如序位總和相同

者，則以序位第1最多者為合格申請人；若序

位第1最多者仍相同者，則由「政策公告初審

作業審查可行性評估報告階段評分結果統計

表」（附件六）之「公共利益效益性」項目加

總得分較高者為合格申請人；如「公共利益效

益性」項目加總得分再相同者，以抽籤決定

之，抽籤順序以遞送申請文件時間決定，較早

遞送者優先依序進行抽籤。 

 

 

(7) 獲選為合格申請人之資格者，始得進入第

三階段作業程序，其餘申請人為審查不通過。 

(5) 就「政策公告初審作業審查可行性評估報

告階段評分結果統計表」（附件六），以序位

總和最低者為第一順位合格申請人，序位總和

次低者為第二順位合格申請人；如序位總和相

同者，則以序位第1最多者為優先；若序位第1

最多者仍相同者，則由「政策公告初審作業審

查可行性評估報告階段評分結果統計表」（附

件六）之「公共利益效益性」項目加總得分較

高者為優先；如「公共利益效益性」項目加總

得分再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抽籤順序以遞

送申請文件時間決定，較早遞送者優先依序進

行抽籤。 

 

(7) 獲選為第一順位合格申請人之資格者，始

得進入第三階段作業程序。若第一順位合格申

請人放棄或未能完成初審作業(第三階段及第

四階段)，則由第二順位合格申請人遞補。 

2 附件六 政策公告初審作業審查

可行性評估報告階段評

分結果統計表 

P.30 評定結果為合格申請人者為： 評定結果 

第一順位合格申請人  

第二順位合格申請人  

 


